天平室管理规定
第一条 预约制度

使用要提前与管理老师进行预约，管理老师安排具体使用时间。外来人员必须经中心主任审批。

第二条 培训与考核

本室所有设备使用前必须参加相关设备培训，经考核合格后，方可在管理老师监管下使用。不参加培训、考核不合格不许操作本室设备。

第三条 使用时注意

1.穿实验服进实验室。

2.严格按《仪器标准操作规范》操作。

3.不得在天平室大声喧哗，不得做与称量无关的事情。未经允许不得擅自进入天平室和使用天平。
4.室内不得放置与称量无关的物品，试样和试剂称量完毕后，必须立即带走，不得在天平室内存放；严禁在天平室内配置溶液。

5.保持称量盘的干净，使用干净的称量纸或容器进行称量。
6.不得进行超过天平量程的称量。

7.每次称量后，必须认真填写仪器使用记录本，并将称量盘、天平台用毛刷清扫干净。同时，将凳子摆放整齐，放回原位。

8.使用完毕后，须打扫室内卫生，擦拭、整理仪器和桌面。

9.出现的任何不正常状况应及时报告老师。否则管理老师有权拒绝以后使用。

10.必须经管理老师检查同意后方可离开；离开前注意检查各种电源是否关闭，以确保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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